
東吳大學 113 學年度「英語簡報比賽」辦法 

一、活動目的： 

鼓勵學生將 AI 運用到英語學習，以推動校園自主學習英語之風氣，並培養新時代科技
運用之能力。 

二、指導單位： 東吳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語言教學中心 

三、參賽資格： 

(一)  東吳大學大學部或研究所在學學生(不含母語為英語者、陸港澳生以及短期交換生) 

(二)  參賽人數：可單人或兩人團體報名參賽。簡報者與幕後隊員合計每組不得超過兩人。 

四、比賽規則： 

(一)  比賽主題：你 AI 了嗎?   “Are you AIing?” 

(二)  內容說明： 

請介紹一個可以運用於英語學習的 AI 工具，描述該工具的功能，以及如何運用它增進
英語聽、說、讀、寫、詞彙、文法……等(一項或多項)技能，並說明此 AI 工具與學習
經驗對你/妳產生了什麼正面的效果。 

(三)  請自訂題目。 

(四)  以影片方式參賽。格式不符規定或資料不齊全者，以自動棄權論。 

(五)  影片格式： 
1. 影片畫面：實體拍攝須同步呈現參賽者半身以上的動態演

說影像與簡報畫面(請參考示意圖)，並且不得
採用線上通訊軟體錄影。 

2. 影片長度：6 分鐘以內。 

3. 影片畫質：設定於 480P 或以上。 

4. 存檔格式：wmv、avi、mp4 為主。 

5. 簡報過程須呈現英文字幕。 
6.  片頭畫面：須顯示「東吳大學 113 學年度英語簡報比賽」字樣、參賽者姓名、系所及
簡報題目。 

7. 片尾畫面：須呈現工作人員職掌。 

(六)  參加作品不得抄襲，所有使用之背景音樂、照片、圖片不得違反著作權法。 

(七)  不得使用曾經參加東吳大學英語簡報比賽之影片參賽。 



五、活動時間： 

(一)  公告時間：即日起至 2025 年 4 月 9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截止 

(二)  報名收件期間：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至 4 月 9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截止 

(三)  決選頒獎典禮日期：時間暫訂 2025 年 5 月 14 日(三)線上頒獎典禮(連結另行通知) 

六、評分標準： 

(一) 內容結構：30% 
(二) 口語表達：40% 
(三) 臺風穩健：15% 
(四) 簡報呈現：10% 
(五) 時間管理：5% 

【註】：如遇兩隊同分，則依以上項目之順序評比決定名次。 

七、評選流程： 

(一)  初選：由語言教學中心邀請專業英語教師或業界人士於 2025 年 4 月 27 日(週日)前完成 
初審，選出入圍決選影片。初選結果於 4 月 30 日(三)中午前公告於本中心網頁
並郵件通知入圍者。 

(二)  決選暨頒獎典禮：時間暫訂 2025 年 5 月 14 日(三)12:10 線上頒獎典禮(連結另行通知) 

八、入圍相關事宜： 

(一) 入圍決選簡報影片之參賽者須提供個人生活照或小組合照予主辦單位於校園宣傳及頒
獎典禮使用。 

(二)  入圍者有義務出席主辦單位舉辦之決選及線上頒獎典禮。 

九、獎勵辦法： 

(一) 第一名：1 組，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整及獎狀乙張。 
(二)  第二名：1 組，獎金新台幣 8,000 元整及獎狀乙張。 
(三)  第三名：1 組，獎金新台幣 6,000 元整及獎狀乙張。 
(四) 佳 作 1-3 組，獎金新台幣 2,000 元整及獎狀乙張。 

(五)  最佳個人英語表達獎：1 名，獎金新台幣 2,000 元整及獎狀乙張。 

【註】： 

*若得獎者為 1 人以上，獎金平分，每人獎狀乙張。 

*參賽作品若未達評審標準，該名次將予以從缺。 

十、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嚴禁抄襲及仿冒，經查證屬實，將取消參賽及獲獎資格。 
(二) 內容涉及置入性行銷、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色情、暴力或有妨礙社會正當風氣之圖

像或文字，主辦單位有權終止該作品參賽權。 
(三) 影片所使用的音樂及肖像等請勿違反著作權相關法令，如發現有不符本規定者，所產

生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四)  參賽影片須為全新作品，獲獎作品經查證違反此項規定，將取消獲獎資格。 

(五)  所有參賽作品主辦單位不予以退還，請參賽者自行保留備份。 
(六) 參賽者須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得將作品公開發表等，以作為本單位報導、展示及

對外宣傳之用(包括但不限於網站、海報、宣傳文宣、手冊等)。 

(七)  獲獎影片於比賽結束後將公布於東吳大學校內網站及校園電視牆，以供師生參考。 
(八) 參賽者於參加此競賽同時，即同意接受上述各項規範，本活動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主

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變更之權利並公告於活動網站上。 
(九) 本活動依中央政府補助款之學生獎助學金相關規定，參賽對象不含陸港澳生及短期交

換生。 

(十)  上述事項若遇爭議，經本活動評審團會議決議，逕由主辦單位公告實施。 


